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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风险评估报告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

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成立于 2012年 8月 31日，

由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和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。财务公司于 2012 年 8

月 28日取得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金融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00005269231XW。

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 66.6亿元，其中河钢集团有

限公司出资 33.966亿元，持股比例为 51%；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2.634亿元，

持股比例为 49%。公司注册地：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号 10层；法定代表人：

王陇刚；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: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

证件为准）。

二、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控制环境

根据有关法人治理结构的监管要求，财务公司建立了股东会、董事会和高级

管理层。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、风险管理委员会、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

和审计委员会。董事会成员 5名，对董事会和董事、经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内

部控制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，明确了股东会、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各负其责、

规范运作、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。

财务公司遵守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存、贷款利率及各项手续

费率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。财务公司在人民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，按规

定缴纳存款准备金。财务公司设置了完善的组织机构，建立了存款、贷款、投资、

结算、财务、劳动和人事管理等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。财务公司建立对各项

业务的稽核、检查制度，并设立独立于经营管理层的专职稽核部门，直接向董事

会负责。

（二）风险的识别与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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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公司制定了风险管理、内部控制制度及各项业务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。

公司按照内部牵制原则设置业务部门，明确职责与岗位，并设立独立的风险合规

部和稽核审计部内部控制部门，风险合规部作为合规管理部门，负责事中控制，

稽核审计部负责内控监督评价，并负责对违规行为考核问责。公司构建起董事会、

高级管理层、职能部室 “三层三道防线”风险管理组织架构，明确了董事会、

高级管理层、职能部室三个层次风险管理职责。董事会是公司风险管理的最高决

策机构，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向股东会负责；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管理工作的有效

性向董事会负责，风险管理部负责风险管理日常工作，各业务部门是风险管理的

一线部门，稽核审计部对公司重大风险事项的管控情况，以及公司风险管理体系

的完整性、有效性进行审计评价、报告并跟踪整改，直接对董事会负责。在业务

开展过程中实行三道防线控制，第一道防线为业务部门风险自我控制；第二道防

线为风险合规部在主要业务环节操作风险提示；第三道防线为稽核审计事中、事

后监督、检查。实现全员、全过程风险控制。三道防线互为补充，发挥业务流程

中三道防线合力作用，有效防范风险，保证公司稳健运行。各部门在其职责范围

内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，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各自不

同的风险控制制度、操作流程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各部门责任分离、相互监督，对

各种风险进行预测、评估和控制。

财务公司从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推进标准化管理两个管理目标出发，以公司战

略、治理结构为前提，以制度为基础，以流程控制为手段，以内控评价和监督为

保证，以风险管控为导向，编制《内控手册》。

（三）控制活动

1、资金管理

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制定了《资产

负债管理办法》《货币资金管理制度》《资金头寸管理办法》《人民币利率管理规

定》《同业拆借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信贷资产转让管理办法》等业务管理办法，有效

地控制了业务风险。

（1）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，财务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《企业集团财务公

司管理办法》对资产负债的管理要求，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计划管理、风险控制

管理、同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度，保证财务公司资金的安全性、效益性和流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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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，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

实信用的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，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（3）资金集中管理和结算业务方面，成员单位在公司开设结算账户，财务

公司通过代理收支模式为成员企业开立结算账户，代理成员企业办理对外收款与

付款。收支全程监控，保障结算安全、高效快捷。其内部网络如下：财务公司结

算业务处理系统通过专用防火墙核心服务器、数据库、前置器等连接至各家银行，

结算业务部负责归集成员公司存款，每日终了业务核心系统将结算数据传输到财

务核算系统中，完成财务记账。

财务公司严格执行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规范，严格执行账务处理二级复核，对

外付款采用经办人制单申请、计划财务部经理复核、主管领导审核、总经理审批

制度，保证账务处理及时、准确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。支票、预留银行财务专用

章和预留银行名章由不同人员分管，并严格执行财务预留印鉴带出申请审批制度

和带章外出制约机制。

2、信贷业务控制

财务公司贷款的对象主要限于河钢集团的成员单位。财务公司根据各类业务

的不同特点制定了《贷款审查委员会工作规程》《信贷业务操作规程》《客户信用

评级管理办法》《综合授信管理办法》《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》《非融资性保函

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商业汇票贴现、转贴现、再贴现业务管理办法》《财务公司承兑

汇票承兑业务管理办法》等制度。

三、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

1、经营情况

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财务公司总资产 2,517,194.41 万元，存放同业款

项 1,042,095.05万元，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02,006.69万元，吸收存款 1,609,081.85

万元。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7,379.49 万元，利润总额 69,984.52 万元，净利

润 52,487.37万元。

2、管理情况

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，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》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《企业集团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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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公司管理办法》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、条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规范经营行为，

加强内部管理，制定了《全面风险管理办法》《资产风险五级分类管理办法》《流

动性风险应急预案》《操作风险管理办法》《风险识别与评估管理规程》《风险防

范控制管理办法》《风险指标监控与预警办法》《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》《反洗钱

客户风险等级划分管理办法》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》《反洗钱客户身份

识别制度》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制度》《合规风险管理办法》《授

权管理办法》《与集团及成员单位之间的风险隔离制度》等 29项风险管理办法。

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、到期债务不能支付、被抢劫或诈骗、董事或高级管理

人员涉及严重违纪、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，也从未受到过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和责

令整顿，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也未带来过任何安全隐患。

3、监管指标

根据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

规定要求：

（1）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0%：

本公司的资本充足率=资本净额/(风险加权资产+12.5*市场风险资产+12.5*

操作风险资本要求)= 37.07%

（2）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：

公司拆入资金余额为 0，不高于资本总额。

（3）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40%

公司短期证券投资比例为 0，低于 40%。

（4）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：

公司担保余额为 32.21亿元，不高于资本总额。

（5）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30%：

公司长期投资比例为 0，低于 30%。

（6）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20%：

公司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率为 0.07%，不高于资本总额的 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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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我们认为：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和企业法人《营

业执照》，建立了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，能较好地控制风险，未发现财务公

司与会计报表编制有关的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；2025 年度财务公司严格

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经营，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规

定的要求，不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形。

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4月 27日


